
文山州统计局行政执法流程图

（一）行政处罚流程图

发现违法行为，且有初步的事实和证据。

调查组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撰写调查报告和处理建议报领导审批（重大案件经领导集体讨论决定）。

违法证据不足，
情节轻微，不需
要给予行政处
罚的，2 个工作
日内予以销案。

依法应给予行
政处分的，提出
处理建议，移交
纪检监察部门
或者任命机关
处理。

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违法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依法

应给予行政处

罚的。

成立 2 人以上办案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领导批示后，正式立案。

制作《统计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作出行政处罚的事

实、理由、依据以及被处罚对象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

给予较大数额罚款

的（属于经领导集

体讨论决定），告知

当事人有听证的权

利。当事人要求听

证的，在听证举行

7 日前告知当事人

举行听证的时间、

地点等，组织听证，

并制作听证笔录。

制作《统计行政处罚决定书》，7 个工作日内送达

当事人签收，同时告知对方具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当事人自觉

履行处罚决

定。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5 个工作日内填写《结案登记表》并报领导审批。



（二）行政检查流程图

案卷归档



（三）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需要经过法制审核的事项：（一）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二）需经听证程序作出的；（三）案情复杂，

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

当进行法制审核的；（五）本单位认为需要进行法制审

核的；（六）其他需要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

本单位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合理界定本单位重大行政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的具体范围、内容、标准

和流程，报州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行政执法

事项的执法组应当将拟作出的行政

执法决定及相关证据、依据等材料提

交法规科审核。

法规科可以要求执法组作出说明或者补充材料

进行审核，并出具《重大行政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意见书》，一式两份，一

份送执法组，一份由法规科存档

（一）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

具备执法资格；（三）行政执法权限是否合法，是否属于

本行政执法机关的管辖范围；（四）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

正确； （六）执行行政裁量基准是否适当； （七）决

定内容是否合法；（八）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九）

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 （十）其他应当审查的事项。

审核方式：书面审核为主。案情复杂、专业性较强的案

件，法规科可以组织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进行研

究论证，并可以征求法律顾问的意见。

审核时限：法制机构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案件复杂的，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可
（一）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具备资格，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准确，执行裁量基准适当，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执法文书规范的，提出同意的意见；（二）行政行

为不能成立的，提出不予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建议；（三）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

裁量基准不当的，提出变更意见；（四）程序违法的，提出纠正意见；（五）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执法文书不规范的，提出退回补充意见；（六）超出本机关管辖范围的，提出移送意见。（七）

存在其他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的，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单位负责人在《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上

签字，执法组执行，并将与案件有关的调查、论证、征

求意见等情况应当书面记录并随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意见书》一并载入执法案卷。

执法组或单位负责人集体研究决

定是否采纳意见或建议

完
整

审

核

结
果

有异议


